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否 

 

 執行機關審核是
否符合需求 

 

民間自行規劃 

 

申請者擬具企劃書
(註)，向執行機關
提出申請 

執行機關檢具企劃書
及冠名權契約，簽會
本府財政局及法務局 

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冠名作業流程圖(SOP) 

START 

 

執行機關自行規劃 

START 

 

否 

 

是 

簽請本府

核准 

冠名標的為既有
之市有財產(動
產、不動產) 

執行機關檢具(一)冠名權
實施計畫(二)冠名權財務
規劃及影響評估(三)投標
須知、冠名權契約等招標
文件(四)權利金或其他對
價之底價及計算方式等
相關文件，簽會本府財政
局及法務局 

是 

 

不予辦理，執行機關應將審認結

果陳報本府核定後，以書面敘明

理由，通知申請者 

END 

 

否 

 

冠名標的為民間捐
贈本府之財產 

註：企劃書，應載明下列事項:(一)冠名權實施標的(二)冠名名稱及其涵義(三)冠名權揭載式樣(四)需本府協助事項(五)財務規劃及影響評估(六)其他招標文件載明事項。 
 

冠名標的為活動 

冠名標的為業務 

是
  是 

冠名標的為民間申
請興建、修繕並負責
經費之特定公有公
共設施 

 

是 是否無第五點、第
十二點及第十三點
規定情形 

不予辦理冠名 

END 

 

否 

 

是 

不予辦理，執行機關應將審認
結果陳報本府核定後，以書面
敘明理由，通知申請者 

END 

簽請本府

核准 

 

否 

 

不予辦理冠名 

END 

執行機關依相關規
定辦理後續冠名事
宜 

END 

 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 
END 

 

 

冠名標的為既有之市

有財產(動產、不動產) 

冠名標的為活動 

冠名標的為業務 

是否無第五點、第
十二點及第十三點
規定情形 


